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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院長、洪副院長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   

今天宜樺應邀到貴院列席報告，是基於貴院在第

8 屆第 4 會期於本（103）年 1 月 3 日通過地政士法

第 51 條之 1 修正條文，增列限期改正條文，放寬對

地政士逾期申報登錄或不實申報登錄之處罰規定，有

影響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之處，經本院審慎研議結

果，謹提請覆議。    

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項第 2 款規定：「行

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、預算案、條約案，如

認為有窒礙難行時，得經總統之核可，於該決議案送

達行政院十日內，移請立法院覆議。」，本次覆議案

的提出，實因該修正條文對實價登錄制度有不利影

響，基於社會各界期待及政府維持一貫政策之考量，

爰依上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呈奉總統核可，於 1 月

21 日移請貴院覆議，在此，謹請各位委員諒解並惠

予支持。 

宜樺謹就地政士法第 51 條之 1 修正條文覆議的

相關內容及理由，說明如下：    

壹壹壹壹、、、、法規修正原委法規修正原委法規修正原委法規修正原委    

民國101年8月1日開始實施之不動產實價申報

登錄制度有助於促進不動產價格透明化，不僅可有效

防止有心人士哄抬房地產價格，更可提供消費者充分

即時之資訊，故該制度實施以來，已看到健全房地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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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的效用，並廣受社會大眾所肯定。惟貴院 103

年 1 月 3 日修正通過之地政士法第 51 條之 1 增列限

期改正條文，上開修正條文於 102 年 12 月 4 日貴院

內政委員會審查時，雖經行政部門說明若再給予限期

改正之機會，恐將影響實價申報登錄制度之推動，不

符社會期待。惟出席委員認為地政士仍應比照權利人

有申報登錄逾期及不實限期改正免罰機會，故仍決定

通過修法，並於 103 年 1 月 3 日三讀通過。 

此修正條文將使申報登錄不實資訊之地政士免

受立即裁罰，而有一定期間之緩衝改正期間，如此一

來少數不肖之房地產業者或地政士將可利用此一漏

洞，申報登錄不實價格，哄抬都會地區房價，造成實

價申報登錄制度之崩解，影響甚為深遠。 

貳貳貳貳、、、、修法影響評估修法影響評估修法影響評估修法影響評估    

100 年 12 月 13 日修正通過之地政士法、不動產

經紀業管理條例及平均地權條例三法，規定買賣案件

應分別由地政士、經紀業及權利人申報登錄規定，為

避免重複登錄並借重地政士之專業，故就買賣案件規

範申報登錄順序，以地政士為應申報登錄之第一順

位、經紀業為第二順位；同時考量業者應據實正確申

報登錄之必要性，故規定如有違反實價申報登錄規定

之情事，對業者即應逕予處罰，僅對於較不諳相關法

令之權利人給予限期改正之機會。此一規定雖然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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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民眾相對寬厚，但對於具備專業之地政士並不算嚴

苛。 

惟本次地政士法第 51 條之 1 增列限期改正免罰

修正條文，鑑於目前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買賣案件均由

地政士申報登錄，如給予得逾期申報登錄及查獲不實

尚得改正不罰的空間，恐會產生以下影響： 

一、有心人士可能利用限期改正之機會先不實申報登

錄，並俟地方政府稽核結果發現不實通知限期改

正，始「配合」改正申報登錄實價，造成資訊不

實之機會大增，使民眾對實價申報登錄制度的公

信力產生質疑。且每年買賣案件約有 50 萬件，

上開不實申報登錄案件限於政府人力有限，無法

按筆稽核。 

二、逾期申報登錄由立即裁罰改成限期改正，可以預

見未來逾期申報登錄案件數量將會大量增加。而

若有許多申報人延遲申報，將使得資訊發布期間

延宕，影響實價資訊之即時性，不利於消費者於

買賣前掌握正確、即時的資訊。 

三、部分都會區房屋價格偏高且交易量大，以臺北市

及新北市為例，一年即高達 10 萬餘買賣案件，

假設有 2%的不實申報，即高達 2 千餘件，恐造

成有心人士利用限期改正機會，刻意哄抬行情，

造成房地產價格受到操控及民眾對於資訊之誤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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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參參參、、、、僅提第僅提第僅提第僅提第 51515151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 覆議理由覆議理由覆議理由覆議理由    

本次貴院修正通過的條文，計 3 條，除與實價登

錄有關的第 51 條之 1，第 11 條係規範精神障礙執業

問題，第 59 條第 4 項則同時涉及二條修正條文的施

行日期。本院如一併將地政士法第 59 條移請覆議成

功，原決議失效，雖解決實價登錄問題，但連帶影響

精神障礙執業保障條文的施行日期規定。 

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32 條規定，覆議可以全

部覆議或一部覆議。如僅一部覆議，發生一部失效，

法理見解可採「一部失效及於全部」的看法，解釋上

應全部失效；但如除去該部分，仍有單獨施行價值

者，則其他部分仍屬有效。換言之，第 59 條有關第

51 條之 1 修正條文施行日期部分，本來就失其適用

餘地，解釋上應隨同失效。因此，經審慎考量後，本

院決定單純就第 51 條之 1 提出覆議，這是經憲法與

法律專家審慎研究的結果。 

至於修正條文第 59 條第 4 項後段，有關第 51

條之 1 自公布日後 3 個月施行之規定，於修正條文第

51 條之 1 因覆議通過而失效後，已無適用之餘地，

尚無窒礙難行之處。本院將於未來提案修正地政士法

時，刪除修正條文第 59 條第 4 項後段規定。 

肆肆肆肆、、、、敬請支持覆議敬請支持覆議敬請支持覆議敬請支持覆議    

自 101 年 8 月 1 日實施不動產實價申報登錄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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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103 年 1 月 23 日止，總共有 72 萬 7 千餘件申報

登錄件數，經統計迄 103 年 1 月 23 日止，受裁罰案

件共計為 118 件，其中 102 件為逾期申報登錄裁罰案

件，只有 16 件為不實申報登錄的裁罰案件。為協助

地政士免於因疏忽而受罰，對於逾期案件部分，內政

部已於 102 年 7 月 1 日起，針對即將逾期案件實施簡

訊催辦通知，如此已具備避免逾期、實質限期改正之

機制；至於不實申報登錄部分，若以不實案件 16 件

計算，比例僅占十萬分之二，由此比例之低，可以看

出絕大部分地政士都能奉公守法，配合實價申報登錄

政策，僅有極少數業者違規受罰。因此以本制度實施

之成效及受罰人數之低，可以看出原先地政士法的相

關規定應尚屬合理。 

至於相關業者近日表達之意見，本院經研議後，

認為下述意見皆可有適當之因應： 

一、業者反應「地政士與權利人之裁罰規定不平等」，

按一般民眾對地政相關法規較不熟悉，故可給予

限期改正之機會，然而地政士精通專業法令之實

務，依法應誠信執行業務，若有不實申報登錄，

其處罰規定自不可與一般民眾相提並論。 

二、業者反應「直接裁罰、未予限期改正，規定過於

嚴苛」，經進一步研析相關專門職業人員執業立

法體例，有違法情事多直接進行裁罰，不經限期



 

 

6 

改正，包括不動產估價師法、建築師法、社會工

作師法、會計師法、記帳士法、不動產經紀業管

理條例、律師法以及醫師法等。可見針對專門職

業人員執業，直接裁罰本為立法一般原則，原制

度設計並無不當。 

三、關於「地政士遭受汙名化」之疑慮，查實施實價

申報登錄 1 年多來，登錄案件已有 72 萬 7 千餘

件，但受裁罰案件僅有 118 件，其中 102 件為逾

期申報登錄裁罰案件，只有 16 件係因不實申報

登錄而受罰。可見絕大多數地政士都能奉公守

法，並未因刻意不實申報登錄而遭罰或被汙名

化，反而本次修法後，容易讓社會大眾懷疑地政

士有心造假，更容易產生汙名化疑慮。 

四、此外，有關「地政士係為受權利人委託，不應由

地政士負起申報登錄責任」疑慮，查實價登錄三

法修正草案研議期間，考量當時有 86％以上不

動產買賣移轉登記案件均由地政士代理申請登

記，且地政士為經國家考試合格之專門職業人

員，且實務上對於不動產交易價金支付方式等契

約規定均有參與，專業性優於權利人，同時考量

業者應據實正確申報登錄之必要性，故規定如有

違反實價申報登錄規定之情事，對業者即應逕予

處罰，僅對於較不諳相關法令之權利人給予限期

改正之機會。上開法案研商期間均有邀請地政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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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參與。 

五、有關買賣案件申報登錄之時機，實價登錄相關法

規均規定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 30 日內向主

管機關申報登錄實際成交資訊。其立法之初，係

考量現行不動產登記申請案件所檢附之土地或

建物買賣移轉契約書具「公契」性質，依現行相

關稅法規定及坊間習慣，多以公告土地現值或房

屋評定現值填報交易價格，並以該價格核課相關

稅額。為避免地政士於辦理登記案件前申報稅賦

之困擾，阻礙實價登錄制度之推行，故規範於辦

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 30 日內申報登錄成交資

訊，而非於申請土地登記時一併申報登錄實際交

易價格等相關資訊。 

「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」自 101 年 10 月

16 日開放民眾查詢交易案件申報登錄資訊至今，可

供查詢之成交案件資料累計已有 56 萬 4 千餘件，網

站訪客迄 103 年 1 月 23 日亦超過 2,890 萬餘人次，

顯見社會大眾對實價資訊之重視，亦是我國不動產交

易透明化的里程碑。讓網站繼續提供正確資訊發揮功

能並具公信力，是政府持續努力之目標。實價申報登

錄制度建立不易，且廣受民眾所肯定，如開放不實申

報登錄免罰之規定，因受限於政府人力無法一一稽

核，即使只有少數有心人士不實申報登錄，將造成資

訊透明、交易價格不受操控之原意崩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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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價高漲向為民怨之首，政府不能為了少數有心

人士之方便，而讓不動產實價申報登錄制度發生動

搖。是以，有關地政士法第 51 條之 1 增列限期改正

條文，本院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

定提請覆議，敬請各位委員先進予以支持。 

 

 


